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上海贝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激励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勤奋努

力工作，确保公司长期稳健发展与股东利益最大化，拟实施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 

为保证限制性股票计划的顺利实施，确保对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与

解除限售切合公司的实际管理需要，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体系，同时保障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公平性、有效性，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特制定本

办法。 

一、考核原则 

1、考核制度及方法公开化，考核过程程序化、规范化。 

2、考核指标尽可能量化，并应明确界定该项指标的定义及衡量方法；对于

难以量化的行为指标，应通过结果描述、关键事件记录方式进行客观评价。 

3、考核指标及考核结果必须与被考核人沟通确认，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存

在异议时，可向本单位或上一级主管单位绩效考核组织部门反馈。 

4、股权激励的考核坚持公司利益与个人激励相结合、个人工作绩效与素质

能力相结合的原则。 

二、考核范围 

本办法的考核范围为限制性股票计划确定的激励对象，包括： 

1、高级管理人员； 

2、核心技术及业务骨干人员。 

三、考核机构 

1、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组织对激励对象的考核工作。 

2、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财务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在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

会的指导下负责具体的考核工作，保存考核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绩效考核报

告上交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四、考核体系 

1、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1）授予时考核条件： 

公司 2019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4%，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水平；公司 2019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0%，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

或对标企业 50 分位值水平；公司 2019 年度△EVA＞0。 

（2）解除限售业绩考核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业绩考核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2021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或同

行业平均水平；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1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 1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2021 年

△EVA>0；以 2019 年研发费用为基数，2021 年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 15%。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2022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5.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或

同行业平均水平；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2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 1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2022

年△EVA>0；以 2019 年研发费用为基数，2022 年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

不低于 15%。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202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6%，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或同

行业平均水平；以 2019 年业绩为基数，2023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不低

于 15%，且不低于对标企业 75 分位值水平或同行业平均水平；2023 年

△EVA>0，以 2019 年研发费用为基数，2023 年研发费用复合增长率不

低于 15%。 

注：上述授予及解除限售业绩中“净利润”及△EVA 计算中涉及的“净利润”均指本激励计

划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净资产收益

率”指本激励计划激励成本摊销前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在股权激励计划有效期内，若公司发生发行股份融资或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的行为，则

新增加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不列入发行股份当年及次年的考核计算范围。

在计算考核目标净资产收益率、△EVA 时，应剔除公司持有资产因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变更

对净资产的影响。 



 

2、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 

激励对象个人考核分年进行，绩效评价结果（X）划分为 5 个等级。根据个

人的绩效评价结果确定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比例，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解

除限售系数×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额度，绩效评价中的特殊情况由董事会裁

定。具体见下表： 

考评结果

（X） X＞90 90≥X＞80 80≥X＞70 70≥X＞60 X≤60 

评价标准 S（杰出） A（超越期

望） 
B（达到期

望） 
C（需要改

进） D（不合格） 

解除限售

系数 1.0 1.0 1.0 0.7 0 

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或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导致当期解除限售的条

件未成就的，对应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公司

按照授予价格回购处理。 

五、考核期间与次数 

1、考核期间 

激励对象的授予考核年度为 2019 年度，解除绩效考核年度与公司层面解除

限售业绩考核年度保持一致。 

2、考核次数 

本次激励计划实施期间每年度一次。 

六、考核结果的反馈及应用 

1、被考核者有权了解自己的考核结果，公司应当在考核结束后五个工作日

内向被考核者通知考核结果。 

2、如被考核者对考核结果有异议，可在接到考核通知的五个工作日内向公

司提出申诉，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其考核结果进行复核。 

3、考核结果作为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依据。 

七、考核流程 

1、公司及下属各单位按照管理权限，根据年度经营目标分解，分别确定各

部门、各被考核对象的年度绩效目标，各部门、各被考核对象以此作为年度绩

效考核的依据。 

2、下一年度初期，公司组织相关部门对激励对象进行考核。考核主要采取

自评、单位评价、公司审定等方式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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